
行政执法权委托书

注阜主Z 委字（ 2021年 ）第 i 口
亏

委托机关 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

法定代表人 刘林波 职务

被委托单位 许昌市林业和花木园艺发展中心地址

法定代表人 尹志安 职务

许昌市八一路

星j主

许昌市八一路

主主

根据 《行政处罚法》 、 《种子法》 、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 的规定， 经研究， 本机关决定将（委托事项〉 l、林木种子监督检查及

行政处罚执法工作；2、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审核、核发和监督管理工作。

自二监L年____L_月」立一日起至二监主一年一L月」之一日止， 委托给（被委

托单位名称） 许昌市林业和花木园艺发展中心 办理。

委托期间， 被委托单位必须以委托机关的名义， 在委托权限的范围内办理委

被委托机关（印

J泣翌年一立一月 （f_ 日

注： 本委托书一式二份， 一份给被委托单位， 一份由委托单位存档。



行政执法委托书

许自规 委字（ 2022年）第！号

委托机关 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 许昌市建安大道1516号

法定代表人 刘林波 职务 局长

被委托单位 许昌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地址 许昌市建安大道1516号

法定代表人 于中敏 职务 支队长

根据 《行政处罚法》、 《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 的规定，经研究，

本机关决定将 自然资源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和实施处

旦王且自 ＇｝. 0））..年三一月 JL日起至兰主年立月」二一日止，委托给许昌市国

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办理。

办理委托事1页的权限为 本辖区内自然资源类案件行政执法的调查取证、听

取陈述申辩、提出处理意见、处罚事项的行政强制及非诉执行等。委托期间，被

委托人必须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在委托权限的范围内办理委托事项，并接受委托

机关的监督，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机关承担。

被委托人不得将委托事项再委托。

》。μ 年一之一月 ) 'f 日 "'µ i,l年 3 月 ／lf 日

注 ： 本委托书一式三份 ， 一份出被委托单位保存 ， 一份由委托单位存档，一份报委托单位本级司法行政部门
备案。



行政执法委托书

许自规 委字（ 2022年）第 ），，－ 号

委托机关 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 许昌市建安大道1516号

法定代表人 沮韭遮 职务

被委托单位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魏都区分局 地址

法定代表人 刘柏涛 职务

根据 《行政处罚法》、 《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 的规定，经研究，

本机关决定将 自然资源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的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和实施处

置王ι自 ）o 2,2, 年立JLlL日起至主当年_ifj_li一日止， 委托给 许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魏都区分局 办理。

办理委托事项的权限为 本辖区内自然资源类案件行政执法的调查取证、昕

取陈述申辩、 提出处理意见、 处罚事项的行政强制及非诉执行等 。 委托期间， 被

委托人必须以委托机关的名义， 在委托权限的范围内办理委托事项， 并接受委托

机关的监督， 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由委托机关承担。

")- () 2 2.--年_l_月 l 千 日 ---1:2-丛年i一月／千 日

注：本委托书一式三份，一份由被委托单位保存，一份由委托单位存档，一份报委托单位本级司法行政部门
备案。



行政执法委托书

注且主里 委字（ 2022年）第）号

委托机关 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 许昌市建安大道1516号

法定代表人 却业遮 职务 星j主

被委托单位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城区分局 地址许都大剧院西南角四楼

法定代表人

根据

3 挤在／ 职务＿＿＿＿＿＿＆！

《行政处罚法》、 《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 的规定，经研究，

本机关决定将 自然资源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和实施处

五Lι自）－02.- 2-年之月」止日起至兰丝年一之月」之日止，委托给王国革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城区分局 办理。

办理委托事项的权限为 本辖区内自然资源类案件行政执法的调查取证、日斤

取陈述申辩、提出处理意见、处罚事项的行政强制及非诉执行等。委托期间，被

委托人必须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在委托权限的范围内办理委托事项，并接受委托

机关的监督，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机关承担。

被委托人不得将委托事项再委托。

委托机关（吼盏Y A 弓纷飞 被

)o 》1., 年一之一月 1乎 日 ).o 儿年一之一月 /'f 日

注：本蚕托＂I�一 式二份 ， 一份让 l 被委托1'
(

1.位保存， 一份出委托吼位 Zf.屿，一份tll委托单位本级司法行政部门
备案。



行政执法委托书

且L委字〔2 022年〕刊号

委托机关 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 许昌市建安大道1516号

法定代表人 刘林波 职务
一一一

一直盖

被委托单位 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地址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芙蓉大道许昌市电子商务产业园2号楼

法定代表人 刘志涛 职务 局长

根据 《行政挝、罚法》、 《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 的规定，经研究，

本机关决定将 自然资源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和实施处

旦.il_�旦旦年之月 Ji日起边防_lA_fl_ 日止，委托给」且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办理。

办理委托事项的权限为 本辖区内自然资源类案件行政执法的调查取证、听

取陈述申辩、提出处理意见3 处罚事项的行政强制及非诉执行等。委托期问，被

委托人必须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在委托权限的范围内办理委托事项，并接受委托

必� L年一之一月」乒一日 坦仨一年__l_!]_j_严一日

注：本委托书一式三份， 一份由被委托单位保存， 占4份由委托单位存档， 一份报委托单位本级司法行政部门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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